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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 

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2899） 

公告 
持續關連交易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青海威斯特於 2009 年 5 月 13 日與新華都工程達成

德爾尼協議，由新華都工程於德爾尼銅礦部分區域提供開採銅及有色金屬（包括採剝、採

礦及運輸）服務，合約期限從 2009 年 1 月 1 日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在合約到期時新華

都工程享有續約優先權。 

 

陳發樹先生現擁有約 51%新華都工程股權及約 73.56%新華都實業股權，陳發樹先生及其聯

繫人新華都實業現共擁有超過 10%本公司股權而被視為本公司其中一個主要股東，根據上

市規則，新華都工程為本公司之關連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14A 章，任何本集團與新

華都工程的交易均構成關連交易。 

 

該持續關連交易在本質上是持續性的，及按照本公司一般業務而訂立。由於該項交易超逾

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各項適用百分比比率 0.1%但不超逾 2.5%(盈利比率除外)，根據上市規則

第 14A.34 條規定，該項交易構成本公司之豁免持續關連交易，毋須取得獨立股東的批准，

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45 至 14A.47 條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德爾尼協議主要條款 

  
 
日期: 2009 年 5 月 13 日 

 
交易各方: 新華都工程及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青海威斯特，新華都工程，一家於中

國成立的有限公司，乃本公司發起人之一，主要在中國境內從事投資及

採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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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服務: 向德爾尼銅礦部分區域提供開採銅及有色金屬（包括採剝、開採及運輸）

之服務 

 
價格: 此類交易乃按照市場同等價格而釐定，並參考銅礦山定額標準及德爾尼

銅礦開採的實際情況，或與其他獨立第三方類似條款的價格相同 
 

期限: 2009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 

 

付款條款: 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青海威斯特每月支付新華都工程的款項根據以下

方式計算:- 

 

當月付款額度 = (上月完成的預驗收工程款 － 代扣稅款) × 60% － 

領用材料款 － 代墊款項 ＋ 6 個月前應付工程餘款，餘款 6 個月後付

清。 

 
其他: 新華都工程在合約到期時享有續約優先權。截至 2009 年 4 月 30 日止的

4 個月，按協議青海威斯特共支付新華都工程服務費人民幣 9,040,000

元。該數額不超逾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各項適用百分比比率 0.1%。 
 

 
德爾尼協議之條款乃經青海威斯特與新華都工程公平協商後達至。青海威斯特是本公司之全

資子公司，主要在中國境內從事銅礦業務。 
 
新年度上限 
 
青海威斯特預計截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之德爾尼協議的最大上限金額（“新年度上限＂）將

為人民幣 50,000,000 元。  

 

德爾尼協議之新年度上限乃根據青海威斯特以往付予新華都工程之服務費及本集團加大生產

規模的可能性而作出。截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及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兩年每年支付予新華

都工程的服務費分別為人民幣 21,462,700 元（已審核）及人民幣 45,710,000 元（已審核）。服

務費的細目分類如下： 

 
  2007 年 

（已審核）

人民幣 

2008 年 
（已審核） 
人民幣 

2009 年 
（年度上限） 
人民幣 

1. 新華都工程在德爾尼銅礦提供之

開採及採礦服務 
21,462,700 45,710,000 50,000,000 

 
截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及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的兩個財政年內，新華都工程在德爾尼銅礦

分別已生產約 950,000 立方米礦石（已審核），及 2,190,000 立方米礦石（已審核）。按照德

爾尼協議，在 2009 年，新華都工程預計將在德爾尼銅礦生產約 2,230,000 立方米礦石，生產

浮動受制於青海威斯特實際年及月產量。由於預期青海威斯特之產品需求增加而導致德爾尼

銅礦預計生產量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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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訂立方的聯繫 

 

陳發樹先生現擁有約 51%新華都工程股權及約 73.56%新華都實業股權，陳發樹先生及其聯

繫人新華都實業現共擁有超過 10%本公司股權而被視為本公司其中一個主要股東，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新華都工程為本公司之關連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14A 章，任何本集團與新

華都工程的交易均構成關連交易。 

 
進行交易之理由  

 

本公司主要業務在中國境內經營採礦，生產，冶煉及銷售黃金及其它礦產資源。德爾尼協議

將使本集團可以繼續外包開採工作，從而降低本集團對設備及人力資源的資本投資，並且提

高開採工作的產出和效率。因此，本公司董事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該項交易及德爾尼協

議之條款乃經公平原則後達致，並按照一般商務條款及本公司之正常業務而訂立，因此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利益。 

 
 
一般事項 

 
該持續關連交易在本質上是持續性的，及按照本公司一般業務而訂立。由於該項交易超逾上

市規則所規定之各項適用百分比比率 0.1%但不超逾 2.5%(盈利比率除外)，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4 條規定，該項交易構成本公司之獲豁免持續關連交易，毋須取得獨立股東的批准，惟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45 至 14A.47 條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辭彙具有下列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持續關連交

易」 

指 在持續性的基礎上，根據德爾尼協議，青海威斯特與新華都工程訂立

的關連交易 

「德爾尼協議」 指 青海威斯特與新華都工程於 2009 年 5 月 13 日訂立的協議，其中有關

由新華都工程向青海威斯特提供之開採銅及其它有色金屬的合約服務

「德爾尼銅礦」 指 本集團位於中國青海省的銅礦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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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獨立股東」 指 任何在股東大會上，就某項關連交易進行表決時，不須放棄表決權的

本公司股東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不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行政區

及台灣 

「青海威斯特」 指 青海威斯特銅業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於中國成立

的有限責任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新華都工程」 指 福建省新華都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前身為上杭縣華都建設工程有限公

司，為一家於中國成立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發起人之一 

「新華都實業」 指 新華都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發起人之一，於中國成立的有

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截至本公告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陳景河先生（董事長）、劉曉初先生、羅映南先生、

藍福生先生、黃曉東先生、鄒來昌先生，非執行董事彭嘉慶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陳毓

川先生、蘇聰福先生、林永經先生及龍炳坤先生。 

 

 

承董事會命 

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景河 

 

中國，福建，2009 年 5 月 13 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